上海市宝山区绿色学校评审标准
（2019年修订稿）
一、领导重视，健全管理体制，形成特色（15分）
学校绿色教育领导小组机构网络健全；有创建绿色学校的规划和计划；有检查，有评定小结，档案资料齐全；形成鲜明的环境特色项目，在市、区有积极的影响。
二、加强学校环境科学教育的主渠道工作（20分）
1、把绿色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结合学校实际开设选编、校本等多种绿色教育类课程，每月安排一至二课时的课，有一支绿色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并能积极承担公开教学任务。
2、帮助与指导学生开展环境保护类的课题研究，并参加相关的展示、比赛等。
三、营造浓厚的校园环境教育创新文化氛围（20分）
1、有学生的科技制作室、科技实验室或创新活动室等场所；最大限度地来普及环境教育。
2、让学生在浓厚的校园环境教育创新文化氛围环境中，接受诸如：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关系、温馨的环境意识等教育，倡导时时处处来节约能源以及可持续发展，用实践和创新来改变环境、优化环境。
四、建立社团与兴趣小组，广泛开展校内外的科普活动（25分）
1、紧密结合各种有关环境的“纪念日”，实现绿色教育活动常态化，如讲座、竞赛、观摩、论文讨论会，涌现一批环境保护、倡导低碳生活的环保小卫士。
2、能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市、区级的各项环境保护竞赛活动（每学期至少参加1—2项），主办环境类竞赛活动的冠名杯赛。
3、建立环境保护学生社团与兴趣小组。做到定学生、定教师、定内容、定时间、定阵地。
4、积极响应区教育局、区活动中心的号召，组织、参加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并及时撰写新闻稿进行宣传报道。
五、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 （10分）
1、绿色教育能纳入学校整体工作的考核，教师绿色教育实绩，作为业务考核、职称评聘依据之一。
2、能定期表彰绿色教育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积极参加环境保护活动的学生。
3、重视对青少年绿色教育的投入，保证必要的活动经费。
4、每年学校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参加专题性的绿色教育科普报告和区环境教研活动，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开展绿色教育的能力。
六、争取社会支持，开展科技教育（10分）
1、能争取社会各界力量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运用地区资源开设绿色教育，并发挥其作用。
2、能争取社会有关方面参与，建立一支由环保专业人士组成的热心于青少年绿色教育的兼职辅导员队伍。
3、引导学生结合社会实践，积极参与社区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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